高阳县行政审批局公开承诺

1、贯彻执行国家、省、市、县有关行政审批、公共服务、中介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等方面的方针政策、法律法规。
2、强化服务意识，实行科学化、规范化、制度化管理。严明窗口工作纪律，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。
3、公开审批事项，实行“阳光”审批。审批事项通过“河北政务服务网”全部公开，使广大群众充分享有监督权、知情权。加强廉政建设，制止“三乱”行为，严厉查处行政违纪行为，转变工作作风。
4、规范政务服务，塑造良好形象。规范服务语言，讲文明用语；规范服务态度，做到主动热情、耐心周到。禁止冷落刁难办事人员；规范服务仪表，持证上岗。 
5、优化工作环境，完善运行方式。加强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建设，推行网上办公、网上审批，提高工作效率。
